
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单晶硅电池组件生产扩建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8 月 9 日，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

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以及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召开了“单晶硅电池组件生

产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江苏东磁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监测单位（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的代表及相关技术

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和专家查验了项目现场情况，听取

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的介绍、项目污染物产排情况的说明、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的详细汇报；验收组经审核有关资料，认为验收监测报告内

容基本完整、编制比较规范、结论可信。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丰富项目产品规格，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00000万元，利

用现有厂房 2万平方米（本次不新增厂房），在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泗洪经济

开发区人民路 9号房进行单晶硅电池组件生产扩建项目，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单

晶硅电池组件 2500MW。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22.5.23取得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审批局备案证，备

案证号：泗洪经开备〔2022〕66号。企业于 2022.9申报了“单晶硅电池组件生产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委托南京华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环评报

告表，于 2022.9.30取得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宿环建管表〔2022〕3082

号）。 2022 年 11 月 4 日申请审核通过并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321324MA24GFNK2D001Y。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 10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218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0.2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单晶硅电池组件生产扩建项

目生产设备设施及相配套的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企业扩建项目“单晶硅电池组件生产扩建项目”，目前正处在验收阶段，经现

场核查：

1、原环评设计焊接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与层压、乙醇清洗、清洁废气一

起经低温等离子油烟净化器+RCO 一体机(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高 DA002

排气筒排放；现实际焊接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层压废气经静电除油装置处理

与乙醇清洗、清洁废气一起经 RCO一体机(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高 DA002

排气筒排放；低温等离子处理变为静电除油装置。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

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应当按照现有审批权限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此次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是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

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建设项目实施雨污分流，项目产生的废水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废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接管泗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2、废气

项目焊接废气由工序密闭+管道收集+袋式除尘器处理；层压废气由设备密

闭+真空泵抽气负压收集+静电除油装置处理；乙醇清洗、清洁废气由吸风罩收

集后三股一起经 RCO一体机(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 15米高 DA002

排气筒排放。

3、噪声

本项目所产生的噪声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各种设备的噪声，噪声源源强分别为

70dB（A）-80dB（A），经合理布局，采用减振、隔声、厂区种植绿化植物、采

用先进低噪音生产设备等措施以降低噪声值，减少噪声污染排放。



4、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废焊带、焊锡丝、汇流条、废电池片、废保护膜、

报废品、削边废料、废胶桶、未沾染危废的包装材料、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为一般

固废，收集后外售；沾染危废的包装材料、削边废料、废无纺布、废活性炭、废

矿物油、静电除油装置收集的废油、废乙醇清洗液、废胶、废催化剂属于危险废

物，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贮存及转移，并委托江苏宏祥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处置。

5、排污口规范设置

该项目废气、废水各类标识牌已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

法》(苏环控(1997)122号)的规定要求设置，相关标志、标识齐全。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单晶硅电池组件生产扩建项目

各项生产设备正常使用，各项环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废水排口污染物 PH、COD、BOD5、SS、氨氮、TP、

TN排放浓度满足泗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3、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有组织、无组织非甲烷总烃、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的

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1、表 2以及表 3

排放限值要求。

4、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厂界的东、南、西、北侧 4个噪声监测点厂界昼间环境

噪声等效声级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

准。

5、固废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废焊带、焊锡丝、汇流条、废电池片、废保护膜、

报废品、削边废料、废胶桶、未沾染危废的包装材料、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为一般

固废，收集后外售；沾染危废的包装材料、削边废料、废无纺布、废活性炭、废

矿物油、静电除油装置收集的废油、废乙醇清洗液、废胶、废催化剂属于危险废






